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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署

專業人士作業備考

第2/2001期

附錄A

輕微修訂核准發展計劃的規劃申請

一般註釋：

(i)
本申請表格適用於輕微修訂城市規劃委員會(下稱「城規會」)先前核准的發展計劃的規劃申請。按照城規會頒布有關「輕微修訂核准發展計劃」的規劃指引編號19A，這類規劃申請可以由規劃署署長、地區規劃專員或總城市規劃師／市區重建核准。

(ii)
申請人應填妥本申請表格，然後盡早把申請表格連同顯示擬議修訂的有關圖則和支持文件(倘有的話)，提交城規會秘書。

(iii)
如在提交建築圖則階段才提出輕微修訂申請，申請人可在向建築事務監督呈交建築圖則的同時，一併把輕微修訂申請和建築圖則(在建築圖則或其他有關圖則(倘有的話)上顯示擬議修訂)直接呈交城規會秘書。

(iv)
如擬議修訂需要獲規劃署以外的政府部門同意，申請人應向規劃署提供足夠數量(一式多份)的有關圖則和支持文件(倘有的話)，以便規劃署把申請資料送交有關政府部門，徵詢意見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有關的地區規劃處將會聯絡申請人，要求申請人提交額外數量的有關圖則和支持文件。
(v)
在填寫本表格時，申請人應參閱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19A。這份指引已存放在城規會秘書處(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)和規劃署轄下規劃資訊及專業行政小組(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)，以供索閱。申請人亦可從城規會的網頁(http://www.info.gov.hk/tpb)下載這份指引和輕微修訂核准發展計劃的申請表格。

(A)
核准發展計劃的一般資料

規劃申請編號：


核准日期：


地盤位置：


核准發展：


(B)
擬對核准計劃作出的輕微修訂


輕微修訂個別規劃參數(1)


擬議輕微修訂

核准(2)
計劃(a)
現行

計劃(b)
差異

[(b)－(a)]
改變

(%)

1.
地盤面積(平方米)
是／否*





2.
總樓面面積(平方米)
是／否*





3.
單位數目
是／否*





4.
單位面積(平方米)
是／否*





5.
建築物高度(米)
是／否*





6.
層數
是／否*





7.
上蓋面積(%)
是／否*





8.
休憩用地總面積(平方米)
是／否*





9.
車位總數
是／否*





10.
上落客貨車位總數
是／否*





11.
保存／砍伐樹木的數量(如涉及的樹木是冠軍樹，請在此說明)
是／否*





12.
室內康樂設施的樓面面積
是／否*






註：
(1)
只在適用時才需要提供有關改變規劃參數的資料。



(2)
以先前經城規會核准的計劃(不包括其後獲規劃署署長或地區規劃專員或總城市規劃師／市區重建根據城規會轉授的權力核准的修訂)為依據。


其他輕微修訂


擬議輕微修訂

內容(各項改變應在建築圖則或其他有關圖則上顯示*)

備註(倘有的話)

13.
改變地盤界線
是／否*



14.
改變建築物的形式／布局*(如有關建築物是與某些環境緩解措施有關的，請在此說明)
是／否*



15.
用途種類／用途組合





-
把用途種類／用途組合改為同一類別的用途種類／用途組合
是／否*




-
遷移非住用平台／建築物內的非住用用途
是／否*




-
把撥作非住用用途的總樓面面積改作另一類別的用途(請說明改變的百分比)
是／否*




-
把住用用途改為非住用用途或把非住用用途改為住用用途，因而改變這兩種用途的總樓面面積分布(請說明改變的百分比)


是／否*



16.
改變政府、機構或社區設施的種類／位置／樓面面積*(如這些改變是由有關的政府部門或發展商提出，請在此說明)
是／否*



17.
改變休憩用地的所在位置(如休憩用地的分布位置由街道水平改為平台水平，或由平台水平改為街道水平，請在此說明)
是／否*



18.
遷移出口／入口／行人天橋／公共車輛總站／路旁停車處*
是／否*



19.
改變內街／緊急車輛通道／停車場*的布局


是／否*



20.
改變非建築用地(因輕微修改地盤界線而須相應作出的改變)
是／否*



21.
種植花卉樹木／園景建築設計上有重大改變
是／否*



22.
改變發展計劃內私人／公眾*室內康樂設施的分布情況／種類*
是／否*



23.
遷移主要附屬公用設施裝置(例如垃圾收集站、污水處理設施、電力支站和石油氣庫)
是／否*



24.
任何其他輕微修訂
是／否*



(C)
擬作出輕微修訂的理由












簽署  



代表申請人／代理人*的簽署人姓名  



聯絡人  



電話號碼  
  傳真號碼  


日期  



(只供規劃署使用)

核准人：


日期：




(
)
檔案編號：

* 請刪去不適用者

* 請刪去不適用者

